
編號 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

1 花式溜冰與競速溜冰器材 535,800    535,800      

2 機車租借費（記者採訪使用） 30,800     30,800       

3 本次賽事選手關懷相關費用 750        750          

4

5

6

7

8
賸餘款轉財團法人台南市體育

發展基金會
1,488,450

總計 2,055,800    

(二)辦理情形

臺南市政府(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)

支出明細表

113年1月1日至 114年4月24日止


